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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5/2016 號案件   關於集會和示威權的上訴 

上訴人：甲，作為乙聯合會的代表 

被上訴人：治安警察局局長 

主題：集會權．治安警察局局長．集會或示威的區域 

裁判日期：2016 年 3 月 11 日 

法官：利馬(裁判書制作法官)、宋敏莉和岑浩輝 

摘要： 

警方有權以出於公共安全、維持公共秩序和安寧方面的考慮為

理由，在發起人所要求的較大範圍的地點之內為集會或示威劃定一

個區域。 

裁判書制作法官 

利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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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

合議庭裁判 

 

一、概述及獲認定事實 

1. 甲，乙聯合會的代表並作為擬於 2016 年 3 月 13 日至 20 日 7

時 30 分至 22 時在議事亭前地舉行集會的發起人，針對治安警察局

局長於 2016 年 3 月 4 日所作的限定集會佔用範圍的批示向本終審法

院提起上訴。 

2. 上述治安警察局局長 2016 年 3 月 4 日的被上訴批示的內容如

下： 

“二. 分析 

1. 發起人慣常所使用的開放式帳蓬，每個佔地面積約 6.25 平方

米(長和闊各約 2.5 米)，若同時使用多個帳蓬將佔用大量地面面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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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影響公眾通行甚至會將有關路面封堵。另外，大量帳蓬一經設

置，較難於短時間內拆卸或移走，遇有緊急事故時，將阻礙救援，

對公共安全構成嚴重影響； 

2. 舉行活動的地點是座落於新馬路的議事亭前地，位處澳門中

心區域，北連板樟堂前地(議事亭往大三巴牌坊)，南臨新馬路(本澳

主要交通幹道)，周邊商鋪林立(銀行、藥房、珠寶金行、鐘錶行、時

裝店、手信店及餐廳等)，亦有多個歷史建築物及世遺景點(仁慈堂大

樓、民政總署大樓、郵政局大樓、玫瑰聖母堂等)，該處的行人專用

區更成為絕大部分旅客遊覽澳門的必經之地，以致有大量人群途經

該區，尤其假日更甚，若大面積地佔用土述地點之公共地方，會嚴

重妨礙大眾之正常通行，對公共秩序構成嚴重影響； 

3. 在仁慈堂對開至麥當奴餐廳一段，是整個議事亭前地的樽頸

路段，若被大面積佔用，勢必造成更嚴重的人流樽頸效應，對公共

安全造成嚴重威脅； 

4. 發起人擬舉行之集會活動持續至三月二十一日，當日民政總

署已在議事亭前地安排活動，並會佔用一定空間； 

5. 另外議事亭前地由於遊客眾多，尤其節假日人流十分擠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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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保障公共安全，必需預留一條 4 米闊並不受任何固定障物阻礙的

緊急車輛通道(見附圖所標示之綠色通道)，以確保一旦發生意外時緊

急車輛可以從米糙巷或羅結地巷等街道駛進議事亭前地進行救援； 

6. 新馬路交通流量極大，是中區的主要交通樞紐之一。集會示

威用的橫額若懸掛於馬路兩旁的圍欄上，有關橫額可能因為繫帶鬆

脫而嚴重威脅駕駛者的安全。另外，橫額若懸掛於公共設施上，亦

將影響有關設施的功能而產生難以預見的各種問題。 

三. 決定： 

1. 應遵守第 2/93/M 號法律第十一條第一款 C 項的規定，進行集

會時，不容許作出嚴重且實際妨礙公共安全或人權之自由行使之違

法行為。在議事亭前地集會時，如使用帳蓬或擺放其他物品必須在

附圖所劃定的藍色區域內緊貼設置，帳篷的數量必須與現場集會人

數的多寡而作出相應增減，並且所佔據的總面積不可超逾 38 平方米，

以及不容許在附圖紅色區域及綠色之緊急車輛通道擺放任何物品； 

2. 不可佔據車行道，須確保集會地點之道路暢通，尤其需與橫

過馬路的設施如斑馬線等保持適當距離，以免影響公共秩序或對公

共安全構成危險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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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為保障道路駕駛者的行車安全以及保障公眾使用其他公共設

施，集會用之橫額不可懸掛於馬路兩旁的圍欄上，亦不可懸掛於其

他公共設施上； 

4. 集會地點如有其他團體進行活動或其他進行中的工程，發起

人須避免互相妨礙而影響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； 

5. 發起人必須配合現場警方指示，在安全及不妨礙大眾安全通

行的地方進行集會，特別是當警方評估集會地點現場的人流或聚集

人數後，預視將對公眾的人身或財產安全構成明顯風險時，需即時

縮減或撤離有關之集會物品，或按指示調整集會的區域。 

四. 活動發起團體/發起人，應遵守的義務： 

1. 活動發起人應依照民政總署回覆公函的內容舉行集會活動; 

2. 根據第 2/93/M 號法律第四條的規定，不容許在零時三十分至

七時三十分內舉行集會或示威； 

3. 維持活動的秩序和確保有關活動在和平和理性的氣氛下進

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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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注意遵守《公共地方總規章》，確保不作出影响環境衛生的行

為，尤其不可隨地棄置垃圾及燃燒物品，並在集會示威活動以外的

時段移除在集會示威活動地點所放置的物品，以免違法占用公共地

方； 

5. 注意遵守《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》法律，確保不產生滋擾其

他人之噪音； 

6. 違反本批示的規定而舉行集會或示威者，將按照第 2/93/M 號

法律第十四條的規定處以加重違令罪。” 

 

3. 上訴人提出了以下問題： 

－聯合會擬佔用的面積並不會對公共秩序構成嚴重影響，因為

其擬佔用的面積為 54 平方米； 

－治安警察局為集會劃定面積為 38 平方米的區域並不足夠； 

－關於決定第 5 點中，發起人必須配合現場警方指示，在安全

及不妨礙大眾安全通行的地方進行集會，特別是當警方評估集會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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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現場的人流或聚集人數後，預視將對公眾的人身或財產安全構成

明顯風險時，需即時縮減或撤離有關之集會物品，或按指示調整集

會的區域。第 2/93/M 號法律第 11 條第 1 款 c 項，並未有允許以預視

對公眾構成風險為由中斷集會。 

 

二、法律 

1. 要審理的問題 

本案所涉及的問題是，被上訴批示在議事亭前地限定一個區域

讓某團體連續多日由 7 時 30 分至 22 時在此使用帳篷舉行集會的做

法是否違反了法律。 

我們將不審理上訴人提出關於在 2016 年 3 月 3 日集會/聚集期間

發起人代表和治安警察局一警員對話的問題，因為該問題與被上訴

的行政行為無關。 

 

2. 集會權及示威權．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和治安警察局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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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的權力 

在 2014 年 6 月 4 日第 34/2014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中，同樣是針

對擬在議事亭前地舉行集會的情況，我們曾經提到： 

『在 2013 年  7 月 12 日第 44/2013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中，我

們曾經指出： 

「《基本法》第 27 條規定澳門居民享有包括集會、遊行及示威

在內的多項權利。 

5 月 17 日第 2/93/M 號法律第 1 條規定所有澳門居民有權在公眾

的、向公眾開放的、或私人的地方進行和平及不攜有武器集會，而

毋需任何許可。 

第 2 條、第 3 條、第 4 條及第 8 條(指的是第 2/93/M 號法律，另

外下文所有未指明出處的條文也都是指該法律)則規定了一些不允許

舉行集會和示威的情況，並允許對集會和示威設置空間和時間上的

限制。 

這樣，在不妨礙批評權之情況下，不允許目的在於違反法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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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會及示威(第 2 條)。 

同樣不允許的還有非法佔用公眾的、向公眾開放的、或私人的

地方的集會或示威(第 3 條)。 

此外也不允許在零時 30 分至 7 時 30 分內舉行集會或示威，但

舉行地點屬封閉場地，劇院，無住戶的樓宇，或有住戶的樓宇而住

戶係發起人或已作出書面同意的情況下，則不在此限(第 4 條)。 

根據第 2 條的規定禁止舉行集會或示威，以及按照第 3 條及第 4

條的規定對集會和示威設置空間和時間上的限制的權力歸民政總署

管理委員會主席所有，他要在第 6 條及第 7 條所規定的特定期限內，

就相關決定向集會或示威的發起人作出通知。 

為維持公共道路上行人及車輛之良好交通秩序而有必要時，最

遲在集會或示威開始時之二十四小時前，治安警察局局長得更改原

定之遊行或列隊路線，或規定有關活動僅得在車行道之一邊進行(第

8 條第 2 款)。 

治安警察局局長可以最遲在集會或示威開始時之二十四小時前，

根據具適當解釋之公共安全理由，要求集會或示威須與澳門特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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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區政府和立法會及其直接運作所在的建築物，民政總署、法院及

警察當局之設施，監獄，具外交地位之使館或領事代表處之總部保

持不超過 30 公尺的距離(第 8 條第 3 款和第 4 款)。 

在本終審法院 2010 年 4 月 29 日第 16/2010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中，

我們曾經說過，根據《基本法》第 40 條的規定，澳門居民享有的權

利和自由，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，並且對權利和自由的限制不得

與適用於澳門的國際公約相抵觸，而第 2/93/M 號法律第 1 條第 3 款

也規定集會權及示威權之行使僅得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才受限制或

制約。 

在集會權和示威權的問題上，在集會和示威開始之前禁止相關

活動的進行或對其設置限制方面，治安警察局局長僅有權行使第 8

條的第 2 款和第 3 款所規定的權力。 

而在活動進行當中，警方還擁有第 11條所規定的其它一些權力，

即可以在發生已按規定將不允許集會或示威通知有關發起人，集會

或示威因偏離其目的或未作預告而違反第 2 條之規定或者在因作出

嚴重且實際妨礙公共安全或人權之自由行使之違法行為，而使集會

或示威偏離其目的的情況時，中斷相關活動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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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樣是在 2013 年 7 月 12 日的這份合議庭裁判中，我們曾經提

過，上述第 8 條第 2 款的規定只適用於更改遊行或列隊路線的情況，

而不適用於在固定地點所舉行的集會。我們目前仍維持這種觀點。 

只不過，在本案的情況中並不涉及第 2/93/M 號法律第 8 條第 2

款的適用。 

治安警察局局長並沒有對集會/示威的地點作任何的更改，因為

它的發起人只是告知將在議事亭前地 (和與本案無關的另一處 )舉行

集會/示威。議事亭前地的範圍從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的一端直到板

樟堂前地，而治安警察局局長只不過在議事亭前地的範圍之內劃定

了一個地段，讓有關團體在該地段內舉行集會/示威。 

可以這樣做嗎？又或者這種做法違法嗎？ 

第 2/93/M 號法律對此問題並沒有明確的規定。要考慮的是，除

後來對這個法律作出了少許修改以外，該法律已經有 21 年了。在這

段時間，澳門的社會及政治情況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人口增長，

澳門的遊客數目也急劇增加，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。而政治情況也

與 1993 年時完全不同，然而法律卻依然如故…… 

另外可以肯定的一點是，法律不可能預見一切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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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知道，治安警察局有職責維持公共秩序及安寧，並維護公

共安全。 

根據第 2/93/M 號法律第 11 條的規定，當因參加示威的人員作出

嚴重且實際妨礙公共安全或人權的自由行使的違法行為而使示威偏

離其目的時，警方可以將其中斷。 

另外，在示威方面，治安警察局還有責任維持公共道路上行人

的良好交通秩序(第 2/93/M 號法律第 8 條第 2 款)。 

這樣，在以上這一系列規定的基礎之上我們便可以總結出一個

原則，即警方有權以出於公共安全、維持公共秩序和安寧方面的考

慮為理由，在發起人所要求的較大範圍的地點之內為集會或示威劃

定一個區域。 

我們在 2010 年 4 月 29 日第 16/2010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中曾經提

到，警察機關有權對準備在同一地方進行的多項集會或示威活動作

出空間上的安排。』 

將擬佔用的面積由 54 平方米縮減至 38 平方米，分別不是很明

顯。我們認為警方作出的限制並無不適度之嫌，而且在另一個集會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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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集所訂定的面積對本案來說並不重要。 

因此，被上訴的批示對 2016 年 3 月 13 日至 20 日 7 時 30 分至

22 時在議事亭前地舉行集會/聚集的區域劃定為 38 平方米，我們認

為這一決定並沒有違反法律。 

 

3. 關於決定第 5 點中提到，發起人必須配合現場警方指示，在

安全及不妨礙大眾安全通行的地方進行集會，特別是當警方評估集

會地點現場的人流或聚集人數後，預視將對公眾的人身或財產安全

構成明顯風險時，需即時縮減或撤離有關之集會物品，或按指示調

整集會的區域。 

第 2/93/M 號法律第 11 條第 1 款 c 項，容許對獲批准之集會/聚

集作出中斷，只要因作出嚴重且實際妨礙公共安全或人權之自由行

使之違法行為，而使集會/聚集偏離其目的即可。 

只有在具體並在現場的情況下，方可以法律規定的前提為據作

出中斷的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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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以一開始就認為當預視對人身構成風險時不能作出中斷，

因為當中可能涉及到公共安全的考慮。 

所提出的問題理由不成立。 

 

三、決定 

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上訴敗訴。 

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，司法費訂為 2 個計算單位。 

 

2016 年 3 月 11 日，於澳門。 

 

法官：利馬（裁判書制作法官）－ 宋敏莉 － 岑浩輝 


